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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16年 09月

14日、2016年 09月 19日、2016年 09月 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 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一）交易波动问题及情况核实 

1、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6年3月4日开市起停牌。2016年3月1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6年8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并履行了披露程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6年9月7日，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70号），2016

年9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同时，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9月12日开市

起复牌，相关详细内容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除以上相关重大事项之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2、公司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以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均没有发生或者预计将要发生重 

大变化；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其他事项关注 

无。 

三、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上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

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况； 

（二）本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中详细披露了关于本次交易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部分

风险为： 

1、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1）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并确定交易价格后，上市公司再次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2）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的相关议案；（3）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项审查无异议；（4）中



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在上述审批取得前上市公司不得实施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存在

审批失败风险，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  

（1）上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

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过程中，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减少内幕信息

的传播，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

上市公司股票停牌前波动情况未构成《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

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规定的股票价格波动标准，但无法排除

上市公司因异常交易涉嫌内幕交易致使本次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2）本次交易存在上市公司在首次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后 6个月内无法发出股东大会通知从而导致本次交易取消的风险。 

（3）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若相关事项无法及时推进，则

可能导致本次交易无法按期进行或无法进行的风险、交易标的重新定价的风险 

（4）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可能需根据后续审计、评估工作进展和

商务、税务、证券等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双方无法就完善

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则本次交易存在终止的可能。 

（5）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经各方协商一致，

可以以书面形式解除《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 

3、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及标的资产预估值调整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引用的

主要财务指标、经营业绩及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仅供投资者参考，相关数据应以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为准。

具体经审定的财务数据及评估值，将在《重组报告书》予以披露。 

上市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本预案披露的相关财务数据及预估值数据存在调

整的风险。 

4、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根据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赵佳生、赵燕萍、刘萍承诺武汉帕太 2016

年、2017年和 2018年实现的净利润（专项模拟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的合并

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者，下同）分别不

低于 20,500万元、23,780万元及 27,585万元。 

该业绩承诺系武汉帕太股东、管理层基于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的综合判断，最

终其能否实现将取决于行业发展趋势的变化和武汉帕太及其子公司未来的实际

经营状况。除此之外，若遇宏观经济波动、不可抗力、市场竞争形势变化等冲击

因素，则亦可能出现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情况。 

因此，本次交易存在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达不到承诺净利润的可能

性，从而导致业绩承诺无法实现，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其它全部风险提示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6年 9月 1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四）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9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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